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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1458—2015《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与GB/T31458—201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安全防范”“人力防范”“实体防范”“电子防范”和“安全防范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b) 将“重点部位”和“重点公共区域”合并为“重要部位和区域”,并完善了相关内容(见第4章,

2015年版的5.1、5.2);

c) 将“基本要求”更改为“总体防范要求”,并完善了相关内容(见第5章,2015年版的第4章);

d) 增加了“人力防范要求”的相关内容(见第6章);

e) 增加了“实体防范要求”的相关内容(见第7章);

f) 将“防护要求”更改为“电子防范要求”,并完善了相关内容(见第8章,2015年版的5.3);

g) 更改了“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并完善了相关内容(见第9章,2015年版的第6章);

h) 删除了“检验、验收、运行、维护要求”,相关内容合并到第5章(见2015年版的第7章);

i) 更改了附录A,完善了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见附录A,2015年版的附录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公安部第三

研究所、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方威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崎、王强、邢更力、施巨岭、赵小兵、戎玲、张莹、聂蓉、彭华、季景林、左璐、

刘延珍。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T31458—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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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安全防范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院安全防范的重要部位和区域、总体防范要求、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电子

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二级(含)以上医院(含妇幼保健院)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其他医疗机构的安

全防范系统建设与管理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0409 防盗保险柜(箱)

GB12899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15208.1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15208.2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2部分:透射式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GB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

GB17565—2022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T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B/T37078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B37300 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

GB/T41483 基于介电常数技术的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通用技术要求

GB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55029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GA69 防爆毯

GA/T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76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503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防范 security
综合运用人力防范、实体防范、电子防范等多种手段,预防、延迟、阻止治安和暴恐事件(包括入侵、

盗窃、抢劫、破坏、爆炸、暴力袭击等)发生的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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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50348—2018,2.0.1,有修改]

3.2
人力防范 personnelprotection
具有相应素质的人员有组织的防范、处置等安全管理行为。
[来源:GB50348—2018,2.0.2,有修改]

3.3
实体防范 physicalprotection
利用建(构)筑物、屏障、器具、设备或其组合,延迟或阻止风险事件发生的实体防护手段。
[来源:GB50348—2018,2.0.3,有修改]

3.4
电子防范 electronicprotection
利用传感、通信、计算机、信息处理及其控制、生物特征识别等技术,提高探测、延迟、反应能力的防

护手段。
[来源:GB50348—2018,2.0.4,有修改]

3.5
安全防范系统 securitysystem
以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实体防护、电子防护等技术构成的防范系统。
[来源:GB50348—2018,2.0.5]

4 重要部位和区域

下列部位和区域为医院安全防范的重要部位和区域:

a) 医院周界、医院主要出入口、门卫值班室;

b) 医院内室外公共区域及主要道路;

c) 门诊部(含发热门诊)、急诊部、住院部;

d) 电梯轿厢内和各楼层电梯厅、自动扶梯区域;

e) 实验室、化验室、病理室;

f) 致病微生物、血液、“毒、麻、精、放”等管制药(物)品、医疗核放射物质、易燃易爆物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贵重金属等存储场所;

g) 运钞交接区域及路线;

h) 医患纠纷投诉、调解场所;

i) 药房、药库;

j) 膳食加工操作间、食材储藏室;

k) 信息网络机房、档案室(含病案室);

l) 大中型医疗设备使用场所;

m) 供水、供电、供气(含医用气体)、供热、供氧等设备间;

n) 医疗废物集中存放场所;

o) 行政办公区域的出入口;

p) 太平间门外区域;

q) 机动车停车库(场);

r) 非机动车集中存放处;

s) 安防监控中心;

t) 其他经风险评估需要防范的部位和区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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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防范要求

5.1 医院新建、改建、扩建安全防范系统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运行。已建、在建的医院应按本文件要求补充完善安全防范系统。医院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应符合

GB55029的相关规定。

5.2 医院应建立健全安全防范管理档案和台账,包括医院的名称、地址或位置、平面布局图、医院负责

人、保卫部门负责人,现有安全防范设施、制度、措施等。

5.3 医院应制定针对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预案至少应包括事件、类型、处置流程及措施、人员及

分工、设施或装备配备和人员疏散方案等内容,应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和定期演练。

5.4 医院应定期开展安全防范风险评估工作,综合运用人力防范、实体防范、电子防范等手段,落实各

项安全防范措施。

5.5 医院应与上级主管单位、属地公安机关等建立联防、联动、联治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三级医院和

有条件的二级医院应为公安机关设置警务室提供必要的条件。

5.6 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重要时段,以及获得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预警信息或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

件案事件时,应进一步采取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

5.7 医院安全防范系统中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
输、提供、公开、删除等。

5.8 医院应对安全防范系统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

5.9 医院内设置的机构或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有其他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应遵从其规定。

5.10 医院应建立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保养。系统

维护保养应符合GB55029、GA/T1081的相关规定。

5.11 医院重要部位和区域的安全防范设施配置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6 人力防范要求

6.1 医院应设置与安全保卫工作相适应的专职安全保卫机构,配备专职保卫管理员,建立健全包括值

守巡逻、安全检查、应急处置、教育培训、监督考核、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保养等制度。

6.2 医院应配备承担值守、安检、巡逻任务的保安员,加强训练演练,其配备人数按照不低于医务人员

总数3%,或20张床位1名保安员,或日均门诊量3‰的标准配备,且50岁以下保安员不低于总数

的20%。

6.3 医院主要出入口应设置保卫执勤岗位。

6.4 安防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24h值守,每班宜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培训合格上岗,掌握系统运

行、维护的基本技能。

6.5 三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医院应落实安检制度,明确安检岗位设置、人员布局、工作职责、安检设

备操作流程和方法等内容,并建立安检台账。安检员应具备专业技能,加强业务培训,并统一着装、佩戴

标识。

6.6 医院应对重要部位和区域进行日常巡逻,巡逻周期间隔应不大于4h。

6.7 医院应根据执勤岗位需要配备棍棒、钢叉、盾牌、头盔、防刺背心和防割手套等防卫防护装备器材

及对讲机等必要的通信工具,并建立使用保管制度,确保随手可取。

6.8 医院应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建立以保卫干部、年轻保安员为主体的“最小应急单元”,随身佩带防护

处置器具,并加强与公安机关应急联动,力争实现突发事件“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5分钟增援到位”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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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医院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应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治安教育培训,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

演练。

6.10 医院“毒、麻、精、放”等管制药(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存储场所应实行双人

双锁管理。

7 实体防范要求

7.1 致病微生物、血液、“毒、麻、精、放”等管制药(物)品、医疗核放射物质、易燃易爆物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贵重金属等存储场所的出入口应设置符合GB17565—2022规定的3级(含)以上防盗安全门。

7.2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存储场所应设置双锁防盗保险柜或专用储存柜。

7.3 收费处、财务室应设置符合GB10409规定的防盗保险柜。

7.4 医院周界主要入口或重要区域入口应设置安检区,并为急危患者设置安检绿色通道。安检区应布

设安检引导、指示标识,张贴禁止携带物品通告,宜设置软质导流围栏等隔离疏导设施。

8 电子防范要求

8.1 医院周界宜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周界区域的人员活动

情况。

8.2 医院周界出入口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

体貌特征,以及进出机动车的号牌。

8.3 医院设有门卫值班室的,门卫值班室内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

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4 医院内室外公共区域及主要道路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及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

员活动和车辆通行情况。

8.5 门诊部(含发热门诊)、急诊部、住院部的出入口和主要通道,以及通往楼顶的出入口应设置视频图

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以及通道内人员活动

情况。

8.6 三级医院安检设备配备符合以下要求:

a) 在医院主要入口、门诊部和急诊部入口设置安检区的,应配备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通
过式金属探测门和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宜配备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b) 在住院部入口设置安检区的,应配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宜配备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c) 在人流量大、空间受限的安检区宜配备上下双通道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d) 安检区可配备防爆毯等处置设施。

8.7 二级医院安全检查设备配备,应按照安检工作实际需求,在安检区选择配备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

查设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可配备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8.8 安检区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安检区的人员体貌特征及活

动情况。

8.9 挂号处、候诊区、分诊台、护士站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区

域内人员的体貌特征;分诊台、护士站、诊室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挂号处、分诊台、护士站宜设置声音

采集装置。

8.10 收费处、财务室的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

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其内部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紧急报警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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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收费窗口宜设置声音采集装置。运钞交接区域及路线应

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人员和车辆的活动情况。

8.11 医院电梯轿厢内和各楼层电梯厅、自动扶梯区域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

应能清晰显示电梯轿厢内和电梯厅、自动扶梯区域的人员活动情况。

8.12 儿童住院区、新生儿住院区的出入口应设置双向出入控制的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

置,对人员进出实施双向管理,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新生儿

室、婴儿室的内部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13 实验室、化验室、病理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放疗室、隔离病房、住院部的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

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留观室出入口和输液区域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

像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和区域内人员活动情况。

8.14 致病微生物、血液、“毒、麻、精、放”等管制药(物)品、医疗核放射物质、易燃易爆物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贵重金属等存储场所的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

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其内部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

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15 医患纠纷投诉、调解场所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声音采集装置,对医患纠纷调解过程进行监

控和视音频同步记录,并配置提示标志;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8.16 药房和药库的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

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取药窗口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宜设置声音采集装置,视频监视

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取药过程;其内部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

8.17 膳食加工操作间、食材储藏室的出入口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视频

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其内部宜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

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18 信息网络机房、档案室(含病案室)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

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其内部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

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19 大中型医疗设备使用场所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

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其外部主要通道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

像能清晰显示人员活动情况。

8.20 供水、供电、供气(含医用气体)、供热、供氧等设备间的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

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和体貌特征;其内部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和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

8.21 医疗废物集中存放场所的出入口及内部存放区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出入口宜设置出入口

控制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及存放区域的人员活动情况。

8.22 行政办公区域的出入口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

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

8.23 太平间门外区域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门外区域的人员、
车辆情况。

8.24 机动车停车库(场)宜设置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出入口和内部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

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出入车辆号牌和停车库(场)内人员、车辆情况。

8.25 非机动车集中存放处宜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非机动车存

放处的人员活动情况。

8.26 安防监控中心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图像采集装置,视频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

晰显示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其内部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和音频采集装置,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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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值守情况。

8.27 医院重要部位和区域应设置为电子巡查点。

9 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9.1 一般要求

9.1.1 安全防范系统的设备和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并检验合格。

9.1.2 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和设备登录密码不应是弱口令,不应存在网络安全漏洞和隐患。当基于不同

传输网络的系统和设备联网时,应采取相应的网络边界安全管理措施。

9.1.3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应对系统内具有计时功能的设备进行校时,设备的时钟与北京时间误差应不

大于5s。

9.1.4 安全防范系统的各子系统、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应符合GB50348、GB55029的相关规定。

9.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9.2.1 系统应能对入侵行为发出报警信息和接收紧急报警信号,系统报警后,安防监控中心应能有声、
光指示,并能准确指示发出报警的位置。

9.2.2 安防监控中心的紧急报警装置应与属地公安机关联网。

9.2.3 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9.2.4 系统布防、撤防、故障和报警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180d。

9.2.5 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GB/T32581的相关规定。

9.3 视频监控系统

9.3.1 系统监视和回放图像的水平像素数应不小于1280,垂直像素数应不小于720,图像帧率应不小

于25fps。

9.3.2 系统应与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联动。

9.3.3 视频图像信息应实时记录,视频图像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0d。当医院被确定为防范恐怖袭

击重点目标时,视频图像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90d。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存储场所的视频

图像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180d。

9.3.4 涉及公共安全重点区域的视频图像信息的采集要求应符合GB37300的相关规定。

9.4 出入口控制系统

9.4.1 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非法进入的行为发出报警信号。

9.4.2 系统应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9.4.3 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9.4.4 系统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少于180d。

9.4.5 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GB/T37078的相关规定。

9.5 电子巡查系统

9.5.1 巡查路线、巡查时间应能根据安全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9.5.2 系统应能记录巡查人员、路线、时间等信息,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180d。

9.5.3 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GA/T64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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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安检系统

9.6.1 系统应能对禁止和限制携带的爆炸物、武器、管制器具、液态危险化学品及其他违禁品进行探

测、显示、报警和记录。

9.6.2 系统宜具有对X射线成像图片智能分析功能,能自动识别枪支、弹药、刀具、管制器具、金属工

具、爆炸物、液体等物品,并能发出报警信息。

9.6.3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应符合GB15208.1和GB15208.2的相关规定。

9.6.4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应分别符合GB15210、GB12899的相关规定。

9.6.5 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应符合GB/T41483的相关规定。

9.6.6 防爆毯应符合GA69的相关规定。

9.7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

系统应符合GA/T761的相关规定。

9.8 集成联网

9.8.1 医院应建立集中管理的安防监控中心,设置安全防范管理平台。有多个院区的医院,各独立院

区应分别建立安防监控中心和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宜与集中管理的安防监控中心联网。

9.8.2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应具有集成管理、信息管理、用户管理、设备管理、联动控制、日志管理、统计

分析、系统校时等功能。

9.8.3 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的故障不应影响各子系统的正常运行,某一子系统的故障不应影响其他子系

统的正常运行。

9.8.4 医院安全防范管理平台应留有与上级管理单位联网的接口。

9.8.5 视频监控系统应留有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联网的接口,联网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协议应符合GB/T28181的相关规定,联网信息安全应符合GB3511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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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医院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医院重要部位和区域的安全防范设施配置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医院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序号 重要部位和区域 安全防范设施 配置要求

1 医院周界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宜

2 医院周界出入口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3

4
医院门卫值班室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5
医院内室外公共区域及

主要道路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6

7

8

9

10

11

三级医院主要出入口、门诊部和

急诊部入口安检区

安全检查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应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应

手持金属探测器 应

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宜

防爆毯 可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12

13

14

15

16

17

三级医院住院部入口安检区
安全检查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宜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应

手持金属探测器 应

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宜

防爆毯 可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18

19

20

21

22

二级医院安检区
安全检查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宜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宜

手持金属探测器 宜

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 可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23

门诊部(含发热门诊)、

急诊部、住院部的出入口和

主要通道,通往楼顶的出入口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24

25
挂号处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采集装置 宜

26 候诊区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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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医院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续)

序号 重要部位和区域 安全防范设施 配置要求

27

28

29

分诊台、护士站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采集装置 宜

30 诊室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 应

31

32

33

34

35

36

37

收费处、财务室

出入口

内部

收费窗口

出入口控制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实体防护设施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声音复核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防盗保险柜 应

入侵探测装置 应

紧急报警装置 应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声音采集装置 宜

38 运钞交接区域及路线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39
电梯轿厢内和各楼层

电梯厅、自动扶梯区域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40

41

42

儿童住院区、

新生儿住院区

出入口

新生儿室、

婴儿室

出入口控制系统 双向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43

44

实验室、化验室、病理室、

手术室、重症监护室、放疗室、

隔离病房、住院部的出入口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45 留观室出入口和输液区域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46

47

48

49

50

51

致病微 生 物、血
液、“毒、麻、精、

放”等 管 制 药

(物)品、医疗核

放射物 质、易 燃

易爆物 品、易 制

爆危险 化 学 品、

贵重金属等存储

场所

出入口

内部

其中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存储

场所

实体防护设施 防盗安全门 应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探测装置 应

实体防护设施 双锁防盗保险柜或专用储存柜 应

52

53

54

医患纠纷投诉、调解场所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采集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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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医院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续)

序号 重要部位和区域 安全防范设施 配置要求

55

56

57

58

59

药房、药库

出入口

内部

取药窗口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探测装置 宜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采集装置 宜

60

61

62

膳食加工

操作间、

食材储藏室

出入口

内部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宜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宜

63

64

65

66

信息网络机

房、档案室

(含病案室)

出入口

内部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探测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67

68

69

大中型医疗

设备使用场所

出入口

外部主要通道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70

71

72

73

供水、供电、供气

(含医用气体)、

供热、供氧等

设备间

出入口

内部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探测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74

75

76

医疗废物集

中存放场所

出入口

内部存放区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宜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77

78
行政办公区域的出入口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宜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79 太平间门外区域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80

81

82

机动车停车

库(场)

出入口

内部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 宜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83 非机动车集中存放处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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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医院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续)

序号 重要部位和区域 安全防范设施 配置要求

84

85

86

87

安防监控中心

出入口

内部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应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 应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图像、音频采集装置 应

88 医院重要部位和区域的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电子巡查装置 应

  注:表中“应”表示“应设置”,“宜”表示“宜设置”,“可”表示“可设置”。

11

GB/T31458—2026






		2026-04-16T11:24:35+0800




